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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场地环境调查与评估单位考核评估指标 

 

一、基本条件 

1．必须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企业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； 

2．必须配备符合国家要求的职业资格认定机构认定的环境

或地质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不少于 5 名； 

3．必须配备符合国家要求的职业资格认定机构认定的环境

或地质中级职称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名； 

4．三年内环保及相关业务领域无行政处罚； 

5．上年度独立完成的场地环境调查与评估的业绩数量至少

有 2 项。 

二、从业能力及业绩指标 

（一）实验室建设指标 

具有独立、固定的土壤和地下水分析实验室，实验室建筑面

积满足实际需求，实验室具有与土壤和地下水检测项目相关能力

的国家计量合格资质（CMA），建有土壤样品保存库，建立土壤

样品可追溯机制。 

    或者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分析土壤或地下水样品的，该专业检

测机构应具有国家计量合格资质（CMA）和中国实验室国家认

可委员会认可资质（CNAS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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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业绩数量 

上年度独立完成的场地环境调查与评估的业绩数量至少有2

项，在上海市实施的项目优先于其它省市实施的项目； 

（三）业绩质量 

1．场地环境调查与评估项目技术报告内容完整，符合国家

和地方技术规范； 

2．场地环境调查与评估项目技术报告附件完整，符合国家

和地方技术规范； 

3．场地环境调查与评估项目技术报告选定的相关评价标准、

监测方案、调查方法科学、合理； 

4．对项目场地的周边敏感目标识别齐全，对项目场地、相

邻场地的现状和历史调查充分； 

5．场地环境调查与评估项目通过专家评审。 

三、区环保局评价指标 

区环保局对场地环境调查与评估项目出具部门意见。 

四、场地责任方评价指标 

场地调查评估或修复项目按照合同要求、时间节点履行，场

地责任方无负面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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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污染场地治理修复方案编制单位考核评估指标 

 

一、基本条件 

1．必须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企业事业单位法人证

书； 

2．必须配备符合国家要求的职业资格认定机构认定的

环境或地质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不少于 5 名； 

3．必须配备符合国家要求的职业资格认定机构认定的

环境或地质中级职称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名； 

二、从业能力及业绩指标 

（一）业绩数量指标 

上年度独立完成的污染场地修复方案编制的业绩数量

至少有 1 项，在上海市实施的项目优先于其它省市实施的项

目； 

（三）业绩质量指标 

1．提交的污染场地修复方案报告内容及附件完整，符

合国家和地方技术规范； 

2．对污染场地制定的修复目标、修复技术、修复技术

路线和工艺参数科学、合理； 

3．污染场地修复方案通过专家评审； 

三、 区县环保局评价指标 

区（县）环保局对污染场地修复方案编制项目出具部门

意见。 

四、场地责任方评价指标 

场地调查评估或修复项目按照合同要求、时间节点履

行，场地责任方无负面评价。 



— 4 — 

附件 3 

 

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施工单位考核评估指标 

 

一、基本条件 

1．必须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企业事业单位法人证

书； 

2．必须配备符合国家要求的职业资格认定机构认定的

环境或地质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不少于 5 名； 

3．必须配备符合国家要求的职业资格认定机构认定的

环境或地质中级职称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名。 

二、从业能力及业绩指标 

（一）业绩数量指标 

上年度独立完成的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的业绩数量至少

有 1 项，在上海市实施的项目优先于其它省市实施的项目。 

（二）业绩质量指标 

1．提供的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施工业绩能体现出土

壤重金属污染修复能力； 

2．提供的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施工业绩能体现出土

壤有机物污染修复能力； 

3．提供的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施工业绩能体现出地

下水污染修复能力； 

4．提供的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施工业绩资料能体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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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工程过程中相关污染防治措施、土壤治理手段、安全生产

措施等； 

5．具有相关工程单位资格证书（国家建设主管部门颁

发）； 

三、区县环保局评价指标 

区（县）环保局对污染场地修复方案编制项目出具部门

意见。 

四、场地责任方评价指标 

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施工项目按照合同要求、时间节

点履行，场地责任方无负面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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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环境监理单位考核评估指标 

 

一、基本条件 

三年内环保及相关业务领域无行政处罚。 

二、从业能力及业绩指标 

（一）人员证书指标 

从事场地环境监理人员具有国家环保主管部门颁发的

的岗位证书。 

（二）业绩数量指标 

上年度独立完成的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环境监理的

业绩数量至少有 1 项，在上海市实施的项目优先于其它省市

实施的项目； 

（三）业绩质量指标 

提供的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报告内容完整，

符合国家和地方技术规范； 

三、场地责任方评价指标 

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环境监理项目按照合同要求、时

间节点履行，场地责任方无负面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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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场地环境监测及治理修复工程验收监测单位 

考核评估指标 

 

一、基本条件 

1．具有国家计量认证合格资质（CMA），且其资质详细清

单中必须具备与土壤和地下水检测项目相关的能力； 

2．具有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（CNAS)； 

3．三年内环保及相关业务领域无行政处罚。 

二、从业能力及业绩指标 

（一）业绩数量指标 

上年度独立从事场地环境监测及治理修复工程验收监测（土

壤、地下水）的业绩数量至少有 2 项，在上海市实施的项目优先

于其它省市实施的项目。 

（二）现场评价指标 

1．采样人员与分析人员满足实验需求； 

2．实验室场地面积满足实验需求； 

3．具备监测重金属、有机物等仪器设备； 

4．实验室场地为自有或租赁（需提供租赁合同）、仪器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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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自有非租赁； 

5．具备相关安全技术规程与质量控制规程、进行人员培训、

开展技术校准； 

6．无相关政府机构或认可委、认监委的相关处罚、投诉。 

7．建有土壤样品保存库，并建有样品可追溯机制。 

三、区县环保局评价指标 

区（县）环保局对污染场地修复方案编制项目出具部门意见。 

四、场地责任方评价指标 

场地环境监测及治理修复工程验收监测按照合同要求、时间

节点履行，场地责任方无负面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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